
 — 1 —

 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文件 

 
 

川组通〔2018〕79 号 

 
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党内关爱资金 

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组织部，省委各部委、省直各部

门组织人事部门，省属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骨干企业党委

（党组），省国防科工办组宣处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组织

部，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，中国东方电气

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工作部： 

现将《四川省党内关爱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 

 
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

2018年 1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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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党内关爱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，增强党员

荣誉感、归属感、使命感和党组织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，根

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党内有关规定，设立四川省党内关爱资

金，并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四川省党内关爱资金主要是为帮扶生活困难党员，

关爱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牺牲和奉献的优秀党员，而设立的党内

互助性、公益性资金。 

第三条  四川省党内关爱资金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资金筹集、

管理和使用。 

第四条  党内关爱资金的使用管理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坚持基层导向，对长期在贫困地区、民族地区、革命

老区工作生活的困难党员予以重点倾斜； 

（二）坚持以人为本，真心实意关爱，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； 

（三）坚持实事求是，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，务求实效； 

（四）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严格条件、标准、程序，确

保良好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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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资金筹集 

 

第五条  党内关爱资金来源。 

（一）从省管党费中划拨 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。 

（二）每年从省管党费中安排 500万元作为年度补充资金。 

 

第三章  使用条件和标准 

 

第六条  党内关爱资金使用条件。 

（一）党龄达到 50年，一贯表现良好的生活困难党员； 

（二）担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、村民委员会（社区居民

委员会）主任 10年以上现已离任的生活困难党员； 

（三）担任过省级以上党代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

或获得过省部级以上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中的

生活困难党员； 

（四）本人或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意外事故、重大

疾病等情况，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； 

（五）因公或见义勇为致残、殉职、牺牲的党员或其家属，

被追授为省级以上优秀共产党员、追认为共产党员的家属； 

（六）其他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，需要关怀帮扶的生活困难

党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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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本资金： 

（一）不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党的组

织生活，或不按规定交纳党费，或不接受党组织交办任务的； 

（二）近 3年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的； 

（三）有违法违纪行为被立案调查的，或正在党纪政务处分

影响期内的； 

（四）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认定有其他不适合情形的。 

第七条  党内关爱资金使用标准。 

（一）对基层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模范、担任过省级以上“两

代表一委员”中生活困难的，关爱标准一般为 3000元； 

（二）因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意外事故、重大疾病等导致生

活特别困难的，关爱标准一般为 5000元； 

（三）因公或见义勇为致残、殉职、牺牲的党员或其家属，

被追授为省级以上优秀共产党员、追认为共产党员的家属，关爱

标准一般为 10000元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关爱的情形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标准。 

以上分档不重复享受。 

 

第四章  申请程序 

 

第八条  党内关爱资金一般实行集中审批发放，原则上每年

一次。坚持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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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。每年“七一”前，由申请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

面申请，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也可由党支部根据困难党员实际

情况直接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核。由所在党支部报基层党委初核，对符合条件的，

逐级汇总上报省委组织部。省委组织部根据年度关爱资金总额、

申报情况等，统筹提出关爱意见。 

（三）复审。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和省委直属党（工）委结

合省委组织部关爱意见，对申报对象复审。符合条件的，在所在

党支部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。无异议的，上报省委组织部。 

（四）审批。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后，下拨关爱资金，原

则上由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派专人上门发放，关爱对象本人或其

家属签收。 

临时性、突发性的需个别关爱的对象，可适当简化程序，必

要时可由省委组织部直接决定。 

 

第五章  资金管理 

 

第九条  党内关爱资金由省委组织部负责管理，实行专款专

用、专账管理，可委托审计部门专项审计。 

第十条  党内关爱应与社会救助、社会保障相衔接，构建党

内外共同帮扶的长效机制。各级组织部门和省委直属党（工）委

分别建立党内关爱台账，实行定期回访、动态管理。关爱对象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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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 3年内不得重复申报本资金。 

第十一条  党内关爱资金年度收支情况，须向省委组织部部

务会专题报告，纳入省管党费收支情况公示范围，接受各级党组

织和党员监督。 

第十二条  对隐瞒情况、虚报冒领的，要追回关爱资金。对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组织及个人，要依规依纪严肃查处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三条  各级组织部门和省委直属党（工）委可结合实际，

设立党内关爱资金，并制定相应的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

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19 日印发 


